
湖北省政府采购协会

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：

根据湖北省财政厅《关于完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专职人

员社保信息的通知》和湖北省政府采购协会《湖北省政府采购代

理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工作通知》的要求，各社会代理机构（以下

简称“代理机构”）需完善中国政府采购网及湖北政府采购网上

相关信息，现就信息填报有关事项做如下重要提示：

一、从 2025 年 6 月起，省财政厅每月对代理机构专职人员

与人社厅企业养老保险等参保情况进行实时比对，代理机构需在

2025 年 5 月底前完善中国政府采购网和湖北政府采购网代理机

构相关信息。

二、代理机构应先完善中国政府采购网（网址：

http://www.ccgp.gov.cn/）相关信息，再完善湖北政府采购网

（https://www.ccgp-hubei.gov.cn/）相关信息。

三、代理机构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完善信息时须注意以下事项：

1、“上传文件”模块中“社会保险登记证书”提交的参保

人员名单中须包含代理机构所有政府采购代理专职人员名单，社

会保险登记证书信息（人社厅企业养老保险等参保情况）与社会



保险网站（平台）查询信息应保持一致。

例 如 ： 湖 北 省 查 询 平 台 ： 湖 北 政 务 服 务 网

（http://zwfw.hubei.gov.cn/）或湖北省社保证明验证平台网

址（http://59.175.218.201:8005/template/dzsbzmyz.html）

2、专职人员信息录入时，在“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

称）证书”栏目上传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证书，在“政府采购培训

证书或证明”栏目上传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人员培训合格证

（初级或中级）。

http://59.175.218.201:8005/template/dzsbzmyz.html


四、其他注意事项

1.系统填报信息须与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内容一致。

2.代理机构日常须对所填报信息进行更新维护，并确保中国

政府采购网与湖北政府采购网信息一致，专职人员信息与企业养

老保险等参保情况信息一致（切记：更新人员信息的同时一定要

同步更新原上传的《**省社会保险参保证明（单位专用）》）。

3.根据《湖北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记分管理办法》（鄂财采

规〔2022〕3 号）文要求，代理机构专职从业人员应不少于 5 名。

专职从业人员是指与代理机构签订劳动合同，由代理机构依法缴

纳社会保险费的专职人员，不包括财务、行政等非业务人员，不

包括退休、外聘、兼职人员。

4.专职人员如单位变动，应从原单位信息中删除该人员信息，

再由新单位重新登记填报。否则新单位信息审核将会显示“◆公

司专职人员 XXX 重复登记”，不予通过。若被退回，应从原单位

信息中删除该专职人员信息。



5.代理机构提交信息更新申请后，将暂时从名录中被移除，

中国政府采购网和湖北政府采购网相关的业务权限即被暂停，待

省财政厅审核，页面信息显示“核对无误已公布”后恢复。经了

解，省财政厅原则上在代理机构提交申请后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审

核，代理机构应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安排提交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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